附件4：
中汽协会《照明车》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要过程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汽协函字[2025]325号”关于《卡车可视窗车门玻璃升降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十四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函的要求，特编制团体标准《照明车》。该产品名称符合GB/T 17350《专用汽车和专用挂车术语代号和编制方法》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所规定的照明车属于GB/T 17350中所定义的应急保障作业车领域中的一种车型。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装备有发电机、升降照明系统、配电系统、输电线路等装置，具有满足其功能需求的工作区域，在设计、制造和技术特性上用于抢险救灾、大型活动等照明的专用汽车。是在洪涝、地震、台风等灾害频发或电力系统的输配电系统的线路、杆塔、小区配电房、道路改造、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或计划检修项目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专项作业设备。
本标准的制定从型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使用说明书、运输与贮存等方面为照明车提供依据，使设计参数和主要功能得到系列化和统一化，将促进该产品的推广应用、提高产品制造质量、指导产品设计和制造、确保使用安全、完善标准化工作，有助于该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2） 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有：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一起草单位，负责组织统筹本标准的制定，包括对起草组内成员工作分工、标准草案的编写等工作；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等照明车生产企业负责对产品进行实施验证；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组织联络、内部意见征集以及标准文本内容修改等工作。
（3） 标准研讨情况
2025年4月，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专标委提交了标准立项申请以及预研的工作情况汇报。
2025年6月，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用车分会秘书处组织在南京召开了标准立项审查会，经与会专家讨论评审，2025年8月标准立项通过。
2025年4月，标准项目工作组成立，以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等为主要起草单位，制定了标准的编制计划。
2025年6月，完成标准草案编写，并完成了初步的验证工作。
2025年7月，在验证基础上对本标准技术条款做了修改，进行了二次验证，达到了验证标准的评价指标参数可行效果。
2025年8月，在这两次的验证基础上，通过与用户单位，以及同行企业单位多次交流沟通，基本确定了了标准草案的条款内容，对草案内容详细讨论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bookmark: _Hlk17315913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20001.10《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进行编写。
照明车是洪涝、地震、台风等灾害频发或电力系统的输配电系统的线路、杆塔、小区配电房、道路改造、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重要作业设备，是为施工现场提供应急照明的专业设备，是抢修、抢险作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一种可实现快速转运的专用车辆。因此，在编制过程中的主要参数指标要符合GB 1589《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专用车辆的基本要求。
照明车目前已成功进入国内各级应急抢险市场，标准的编写应符合行业惯例。
（2） 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照明车的型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使用说明书、运输与贮存等。以下为本标准主要内容的相关说明。
2.1 标准范围
为符合行业管理要求，依据GB/T17350中的名称定义，标准名称定为《照明车》，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定型汽车底盘或整车改装的照明车。
2.2 术语与定义
照明车在结构上设有发电机、升降照明系统、配电系统、输电线路等装置。
2.3 技术要求
（1）环境。明确了照明车的正常使用环境范围。
（2）整车。通过引用相关国标、行标，规定了车辆运行安全、外廓尺寸、轴荷、质量、噪音、号牌板、防锈和防雨密封性等的基本要求。
（3）照明装置。明确了照度、耐压强度、升降装置的限位、抗弯性能、水平回转角、俯仰角及变角速率、光源色温、抗电压波动性能和绝缘电阻的具体要求及适用标准。
提出对照明装置的高度，照度等的专项要求，区别电源车与照明车。
（4）车厢。明确了车厢的固定、骨架和焊接结构件、踏板车厢门等的具体要求及适用标准。
（5）电气系统。明确了电线布置和电气线路连接的具体要求及适用标准。
（6）可靠性。明确了照明车可靠性要求，经100个工作周期可靠性试验后，照明车应能正常工作。
2.4 试验方法
照明车属于应急保障作业车，国内多家生产厂家在其其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型号规格的照明车均已经过生产实践验证，用户遍布全国各地，反映良好。
本标准实在结合现有国内照明车设计、生产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完成的，试验方法重点对专用性能试验进行了要求，其中包括照度、耐压强度、升降装置的限位、抗弯性能、水平回转角、俯仰角及变角速率、光源色温、抗电压波动性能和绝缘电阻性能试验。起草单位通过对照明车进行出厂检验、现场试验以及用户的现场使用，证明了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是合理先进，又切实可行的。
2.5 检验规则
根据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给出了本标准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对应的检验项目和检验内容。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采标国际、国外标准。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1） 工作可靠度试验
车辆停稳，启动发电机组，照明系统的升降装置从行车状态升至最高点，开启照明灯，照明灯头按要求规定的水平回转角度和俯仰角度范围回转和俯仰一周后返回初始位置，关闭照明灯，升降装置再降落至初始状态，完成上述动作作为一个工作周期，连续循环进行100次工作周期。按照循环次数统计故障时间和工作时间，得出工作可靠度指标为95.7%，如图1、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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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厂内试验
（2） 作业参数验证
联合用户进行现场使用，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切实可行。如图2所示。
[bookmark: _GoBack]     [image: ] [image: ]
图2 用户使用
表1 试验数据
	日期
	试验工况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试验时长
	完整循环次数
	故障内容描述
	修复故障时间h

	2024/8/16
	升降装置升降动作
	8:00~12:00
14:00~20:00
	10h
	100次
	无动作
	0.45

	
	照明灯亮灭动作
	
	
	
	
	

	
	照明灯头俯仰动作
	
	
	
	
	

	
	照明灯头回转动作
	
	
	
	
	

	可靠度
	R=总工作时长/（工作时长+修复时长）×100%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本标准属于专项作业车领域标准体系中产品标准，本标准力求与其他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相协调，兼顾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对产品要求的全面性。本项目制定过程中，将遵守现有标准和修订中标准的规定。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目前未产生冲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推荐性的团体标准。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重大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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